附件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2026年“疆品南下 粤品
北上”电商专项行动方案

根据师市党委和广东援疆前指的工作安排，师市商务局组织开展第三师图木舒克市“疆品南下 粤品北上”2026年专项行动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、项目背景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全面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，充分发挥援疆资金在产业培育、消费升级、民生改善中的撬动作用，立足师市特色农产品资源富集、电商业态加快成长，进一步做强电商经济，推动线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，丰富城市商业业态提、升服务供给品质、带动群众就业增收、助力乡村振兴与三产扩能。
二、项目单位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商务局
三、项目地点
新疆、广东
四、投资规模及来源
项目总投资为援疆资金500万元
五、项目内容
（一）发展目标
依托师市纺织服装、食品加工、装备制造、物流集散四大基地和优势产业，重点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电商企业、品牌与领军人才，立足师市区位优势，结合红枣、棉花、水果、袜子、T恤等特色产品和周边优势农产品，实现电商内外贸一体化发展，促进本土品牌成长。
（二）专项扶持措施
以下三项补贴政策并行，满足补贴条件的企业均可申请。
1.选品中心补贴。对企业在师市新建或改造的电商选品中心（展厅），用于集中展示师市本地特色自产品，且建筑面积达到300平方米及以上的，按实际建设或改造投资额的15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选品中心（展厅）运营期间，年度服务电商企业及商户达到50家及以上，按年度实际运营成本（包括水电费、展品维护费等）的2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/年。
2.企业零售补贴。师市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销售本地特色产品，年实物网络零售额（含税，不包括退货额）500万元（含）—3000万元（不含）补贴1.5%；3000万元（含）—5000万元（不含）补贴2.0%；5000万元及以上补贴3.0%。单个企业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/年。引进广东企业在师市注册电商主体并开展“粤品北上”线上销售业务，同等享受师市电商扶持相关政策。
3.电商活动补贴。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年零售额500万元以上，提前向主管部门备案，举办电商活动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商主题论坛、行业峰会、产品促销直播、线上专题展销、线下产销对接会等，且活动需重点推广师市本地特色产品或电商服务模式），按活动实际发生的场地租赁、宣传推广、搭建布置等合规费用的10%给予补贴。单个企业年度内累计享受补贴金额不超过2万元/年。
（三）补贴流程
1.申报时间
2026年12月10日前。
2.申报材料
资金申请报告（包括企业简介、申请补贴项、申请资金金额等）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、支出明细表、支出发票及银行付款凭证、店铺销售页面及后台截图（含企业名称、销售金额汇总等）、其他材料。所有材料每页均盖公章，发票加盖财务章，按A4纸装订成册一式二份，于规定时间报送至师市商务局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
1.符合要求的支持对象申报补贴资金时，申报资料应真实、完整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凡是弄虚作假者，视情节轻重，撤销奖励资金、追缴奖励资金、取消申请资格等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截止到2026年12月10日。
3.本政策与师市其他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六、强化服务与审核监管
坚持市场化运作、专业化实施、规范化管理原则，通过公开遴选、政府采购等方式确定第三方机构，专项负责“疆品南下粤品北上”电商专项行动的活动组织、实施、绩效评价与资金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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